%/fg%.iﬂuf;ﬁ =3 iﬁs’?;{' ,J/_,}_
114 & 3 % 922655
+ R
A

VaN S y 4
NNANEL Z e 1

LS QLR A

N — A\ g X—
E TR PP 2

o
+ 7

RE-RSERS
FEAR R AR  EET 0 At A ®114E]2

115p = "3‘”"’"/‘ g )i deT

b
B
B

[ ~

P EF JEFEM ST S

3 =

2B o

%ﬁf’** d R

922

R askl BEARL P FEL T4 BEL A (T
F e eegh ) * 2 o e5LL Trmb0000000a. com; (™ 4
S EEL) o ,]“:éﬁd%%{%?%@]llSﬁQ’? 22p @Ak R N
AR AL T REARFE - pREEFAECEF IR Z
+E%fw£rﬁﬂéﬁi;§fﬁ‘ P BRNP REEL FIRRAT A 0 L X
FEEL L 1 (F R MREL A h 5 o ARALL T (TR EELL T K2
P A E3* 2 L8 (THRELZY) > 2ad k]l
0£374p =4 %‘Ji,ﬁ%ié}%*iiéé*«?@*&_ﬁ- (T%L,fa%

RV %iﬁﬁﬁfﬁﬁi @%k$
kel R
HF2FEHE &G A ““2h+“h1ﬁin%s

%‘5
bl



Foat w i J LR o TP DAL fEch kL RS
;iﬂ%a"%ﬁfj » T wAR AL PREL2 RREKEI113E9 22P &
V) SR

S AR kX hRELEH QT kA PFEREL L R 2% ~ [P
=% 2 U61.227.2.217, » =5 tegd TeMAC=% (D8HEDO
000000 ~ ABAIS9E0271A% ) 2 K K &7 (T ¥ 3
e TR CEPERF L E A (T L 0 R KX AN BT ¥R
- BRRE AT R Tt B 2R PR RGN
PRPLIEEHRTRAD > A B AL RT 52851058

T2 {74 o AR ST 583 N 0 2

Wik X ZRDEFITGE > ¥k JExTNEF 0 F

S

CHEE D (A AREF106F )

=4 PR S, o K S REEE o

(D) s e A 113297 22 A= 52 jh % » A B R T ks
TH - R G AR FENAR R o

5

T2

ETIRS

¢
Y
L3
S \‘b J ‘—j

K

2
A ZOsLiEE T AZ R B2 RGE > fad ¢ 2
FIRE - ET S (ThRE) SERER
Boo L7 & FET S o R R R AR
i%—‘,?,\“—“ AR R R RER RS 2 i TR 2 L ITA Y
X G N F2DEFR2HGE T T2 (TREL) 5T
A FE2Z-F2 3 (L) NT g AT IEEE T
‘Hé’@i$§iiﬁﬁi:\)WM”H%&*\ﬁ%%

F  RNAENREFAEBER ST 382 2 NGB EFHN

(iﬁi%%%\wE>’{ﬁ4@ﬁ¥“%ﬁw$¢@%
1, %" ~ L %

i@f‘ﬁhﬁ ’@t4/ﬂ<“ﬁ—ﬁﬂ?§%;, ST sk b %
Elisd o sk SR 8u~«£§$@%ﬁ;uaz
Z P28 o d TR F &I ’_E"ﬁ PR B 2P e R T R B
ﬁ@i.Jﬁ?éﬁﬁ’%ﬁw%%@wmwymﬁﬁﬁwm

N

p—t

bl



(MAC) & 53 (R ARX¥56938TFE ) o kwmihiEsis
» e kT o R EMREL2 PR ok 0 2 p 113887 TR ]
ApE8 A A 8 » o B P 5 IMARE SRR E » (4
a2 tEEE 27 Trmb0000000a. com | MR BT >113%82 7P 16
PE144 % ~ > >t 113% 87 Tp 16FF164 % ) » = «Tﬁf T3z 5
tREL2 AR A R R EAF 0 BRI E - R
Tt B EF LA REEZ 1 TR L c RABAGEGT
A2 51138 T 29p #75 RIIREL 83 % » kSRS
TR T 5L A RELHE  8Te kL YRR RN 13 £
TR E N s X2 Py v ;a:f"‘:z‘fﬁﬂ’éﬁi T REar
FLimE o RAWIRAisE . Y ETH o LREE FL AT
RN 1052 T EpE FEF TP > #

'j "ﬂ"-

foik

S SR RS < AL < AT IR LhC S
TATTRE R PEEE R S Z e A AR 1 TR F LA F
A

ER LA F R R R Y
$#AE) FiE o 10 - R At EFAE pREL

£ F 0 KPR - R
iéﬁ?%’éwﬁﬁ NT ATB PR T S N o ¥
CRA[EE o E0]1389220p T IR L KX
PEELF kA L H - R R AR TSR L
FEELA UHE A E S (AT E 197 ) » Ead iz s a2
%25 ke '

&
Rl
A
S+

2
Eh2 FAk1 TEHEREZ TRE WA L x gy, o
RIS 5 R M T A A TR i L A R I A= B L 2P
Rp T o faik L XGH2EF2HGE T THUTARI AE

"5‘}

o
2 (™
S
ﬁ\
do
|
P
i

Lo
.
P
&

Sl
W
G GFo+ W

P
?\_E
3
A T
ey

oA e
:1‘){

/w

o

3

&
fm

En

il
g
pul 3
5w
G
wr
i —
i

\

<



-3 RATRER I
o wm%’#iﬁ% 30

3,

PR PR AR
LHRNIRGE o dodk it F i o

¥

5

o7 AR R %“—‘F%’Pr"x;
L AE %100

° "FL FE' /J‘ e LE-'—%‘ i\'
o7
3

Lﬁﬁﬁiﬂ@m&;m
FADIIERAN T SR I
* kX YRRN 2 PRIE ﬂ&f’@ﬁi‘ K ii#m’% o kX ARF

e dh s £ 25N TR T * BRENIRAR AT G 2 R 0 BT RRENIR B
3‘141'@/3%::3: qomRE R p A FRA Y S

N

R RS A L REL R KL IR F )
PN E 2 X kX RF 2ok 0 A RE IS A% ) E
GE-

L

i%@$M$%bmﬂ£’%%ﬂﬁ3%°@»&%W%ﬂ
AR 2 ;“ e (TR ) BT
AT B E AR - " 2 (TR BT 2 2
2 SFpk IR oL SRV E ARG T A - o K
T AT ﬁﬁgﬂx%“’] Hog_o = ~F|E A HT 3 2
%Kl¢§foﬂb"%%‘Jz:@i%ﬁUEﬂ%’flﬁﬁ
%0J~a@&» : ”ﬁi%ﬁf?#ﬂi”’ﬁiﬁﬁﬁﬁ
s (TR )4“7‘\@;‘*«6 EFORREN R AR 3 (T
A ) BEFRNE R ARNGEF Y o2 0 TR TR
’E\E\} TAHEBEE T 3 o e il A ;\,I_g}_-ﬂg ,
Fiedgp g AR HEFSEL T 22
ﬂ°61wﬁﬁﬁa%m@ﬁ9%@r‘@iﬁﬂ,ﬁﬁz
FAZETP o ST Ok

(w,

Y
%

Y2975 2 ke 0 3 ,ggz% T RAZORE AT
(AAFEFIDE) " VR ALZHGERI R 444EL 2
R

e 2 iE e o 3T E T e el ik 2L b

5 250% % 13 332 A pF IR % =S

2212 4] > W 2 WG o B> KL RF K28
* o T

ERF ST A BT 2 B E Sk

[N)
f—
\'i';‘;\
/

\

-



T

1
»

7N N
-

—_ ~

]

—

Yo A

WA‘
(7
4
L
5
NN
-

L
A
).
p—
W
(GV]
-h_‘\
©
Pim

LS
= &
)\4_,
o M

N FAFEY T A g k&

CEPREELZ DR k4T 113890 22

* fi 0 ZEZd 5 BA KT o

AEEFCRP A GHAIRETERGED 22 R

o GFFBREATHEAL 2 L5724 725 - - &
P

b
y:q.
("
(w
P

kit
T,
)
=
%-‘
OB B o
;7-.\\
e Y
o

i
¥ Y 3 114 =& 12 : 31 2
FAHERE 2 F RivR
T ARGERRATER o
JRA 2] 3t 2 820p fe 2= (223 OOFRO

OO 0£000% 055 ) #H 1 P2k » T30 @3 F 4 2 4 #ih
hodrd EEREFRAY FE 0 oo HHEB I FFH NG
¢ =2 A ¥ 114 12 A 31

wF Faew

an)

NS

=2
4
5]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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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北簡字第9226號
原      告  謝裕閔
訴訟代理人  蘇忠聖律師
被      告  蝴蝶數位娛樂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胡龍雲
訴訟代理人  方騰緯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回復帳號使用權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伊為被告公司營運之「九陰真經」線上遊戲（下稱系爭遊戲）用戶，帳號為「rmb0000000a.com」（下稱系爭帳號）。系爭帳號於民國113年9月22日遭被告凍結，經伊詢問，被告回覆係因單一網路位置存在大量行為模式相同之帳號、近期無儲值紀錄且遊戲日誌非正常玩家行為，認系爭帳號為工作室帳號而凍結。然被告所稱工作室帳號之定義及限制並未約定於用戶合約（下稱系爭契約），且被告係於110年3月4日公告制定系爭遊戲之遊戲管理規章（下稱系爭規章），伊於系爭規章公告前早已完成系爭帳號註冊，被告未經伊明示同意，不得以系爭規章溯及規範伊過去之帳號註冊行為。再者，系爭規章第2點允許被告逕行解除契約，已牴觸系爭契約第22條約定，依系爭契約第21條第1款約定，應屬無效。此外，伊係因被告於113年7月2日公告伺服器升級，方依被告宣導登入系爭帳號進行確認，並非系爭契約第25條第1項第2款所定違反公平合理之不正當遊戲行為。另被告未通知伊改善違規行為，且凍結系爭帳號已超過7日，亦違反系爭契約第22條約定，伊應得依系爭契約第4條約定，請求被告回復系爭帳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解除系爭帳號凍結之限制，並回復系爭帳號之電磁紀錄至113年9月22日尚未凍結之狀態。
二、被告則以：系爭帳號與其他87組系爭遊戲帳號共同之登入IP位置為「61.227.2.217」，該等帳號由7組MAC位置（D85ED0000000、A8A159E0271A等）之設備進行操作，且有大量帳號切換操作及短時間之登入行為，依系爭遊戲內容正常體驗，一般玩家絕無可能操作如此數量之帳號，上開行為顯係利用組織性分工進行遊戲資源產出，而屬系爭規章第2點第10款所定之工作室行為，係以違反公平合理方式進行遊戲，伊自得依系爭契約第25條第2款約定，終止系爭契約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06頁）
　㈠原告為系爭遊戲用戶，使用系爭帳號。
　㈡系爭帳號自113年9月22日起為被告凍結，凍結原因為遭系統判定單一網路位置存在大量且行為模式相同之帳號。　
四、本院之判斷：
　㈠依系爭契約第4條約定：「本契約所提供之服務，係由乙方（即被告）提供網路伺服器，讓甲方（即原告）透過網際網路連線登入進行本遊戲。但不包括甲方向網際網路接取服務業者申請接取網際網路之服務，及提供上網所需之各項硬體設備。」、第25條第2款約定：「...甲方（即原告）有下列重大情事之一者，乙方（即被告）以書面或電子郵件通知甲方後，得立即終止本契約：二、以利用外掛程式、程式病毒、遊戲程式漏洞或其他違反公平合理之方式進行遊戲。」（見補字卷第13、15頁），是被告應提供網路伺服器供原告以系爭帳號進行系爭遊戲，惟原告若以違反公平合理之方式進行遊戲，被告得於通知原告後，立即終止系爭契約。
　㈡經查，被告辯稱系爭帳號與其他87組系爭遊戲帳號有共同之登入IP位置，由7組設備操作，且有大量帳號切換操作及短時間之登入行為等語，業提出帳號登入紀錄、硬體識別碼（MAC）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69至87頁）。依前揭帳號登入紀錄所示，該等帳號之IP位置均相同，且自113年8月7日14時8分許起連續登入，其中有部分帳號於相同時間登入（如系爭帳號與「rmb0000000a.com」帳號即同於113年8月7日16時14分登入，於113年8月7日16時16分登出），又操作該等帳號之硬體設備識別碼亦高度重複，足認係以單一網路位置存在大量行為模式相同帳號之工作室行為。原告雖主張係因應被告於113年7月29日所為伺服器升級方登入系爭帳號等語，然此至多為系爭帳號與其他87組系爭遊戲帳號於113年8月7日登入系爭遊戲之目的，仍無礙於該等帳號有上開工作室行為之認定，原告前揭主張，尚無可採。再觀諸系爭規章第2點第10款約定：「於進行遊戲時，若違反以下項目，將初犯停權七天並回收遊戲幣、遊戲道具；二犯停權三十天並回收遊戲幣、遊戲道具；三犯永久停權；工作室行為或官方評估情節重大者將直接解除契約，並將追溯相關法律（刑事與民事）責任。⒑單一網路位置存在大量行為模式相同帳號之工作室行為。」（見本院卷第100頁），已載明工作室行為屬重大違規行為，且參酌工作室行為與一般玩家以單一設備、個人進行遊戲模式存有差異，足以排擠、影響一般玩家之遊戲資源，堪認係違反公平合理之遊戲進行方式。且被告經原告詢問後，業於113年9月26日以電子郵件通知原告系爭帳號因遭系統判定單一網路位置存在大量且行為模式相同之帳號而限制登錄等語（見補字卷第19頁），是被告依系爭契約第25條第2款約定，終止系爭契約，並持續凍結系爭帳號，自屬有據。
　㈢原告固主張工作室帳號之定義與限制未約定於系爭契約，且系爭帳號於系爭規章公告前已註冊完成，系爭公告不得溯及規範等語。惟依系爭契約第2條第2款約定：「以下視為本契約之一部分，與本契約具有相同之效力：二、費率表及遊戲管理規則。」（見補字卷第13頁），系爭規章既就系爭遊戲之進行、處置為規範，自屬遊戲管理規則，而構成系爭契約之一部，原告即應受系爭規章之拘束。再觀諸系爭規章已載明：「如使用者不同意修改後之內容，請勿繼續使用本網路遊戲服務，如果使用者繼續使用，本公司將視為使用者同意並接受規章異動部分之內容。」等語（見本院卷第100頁），且經被告公告於系爭遊戲之網頁，原告既選擇繼續使用系爭遊戲之服務，本應遵守系爭規章之規範。況系爭規章係針對系爭遊戲玩家使用遊戲服務所為之規範，與遊戲帳號註冊要屬二事，並無溯及規範之情形，自不因原告於系爭規章制定前已完成系爭帳號之註冊，於使用系爭帳號進行系爭遊戲時即得不受系爭規章之拘束，是原告此部分主張，洵無可採。
　㈣原告另主張系爭規章第2點牴觸系爭契約第22條約定，依系爭契約第21條第1款約定，應屬無效等語。依系爭契約第21條約定：「為規範遊戲進行之方式，乙方（即被告）應訂立合理公平之遊戲管理規則，甲方（即原告）應遵守乙方公告之遊戲管理規則。...遊戲管理規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規定無效：一、牴觸本契約之規定。二、剝奪或限制甲方之契約上權利。但乙方依第二十二條之規定處理者，不在此限。」、第22條約定：「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有事實足證甲方（即原告）於本遊戲中違反遊戲管理規則時，乙方（即被告）應於遊戲網站或遊戲進行中公告，並以線上即時通訊方式或電子郵件通知甲方。經乙方通知改善而未改善者，乙方得依遊戲管理規則，按其情節輕重限制甲方之遊戲使用權利。乙方依遊戲管理規則停止甲方進行遊戲之權利，每次不得超過7日。除構成契約終止事由外，乙方依遊戲管理規則對甲方所為之處置，不得影響甲方依本契約應享之權利。」（見補字卷第15頁），可見系爭契約係賦予被告針對輕重不同之違規情節，訂定不同處置效果之權限，且於有系爭契約第25條第1至3款所定情形時，尚毋須受系爭契約第21條、第22條之限制，即得立即終止契約。是以，系爭規章第2點依違規情節輕重分別訂定不同之停權期間與效果，並將工作室行為列為情節重大之違規態樣，而認定屬系爭契約第25條第2款所定之其他違反公平合理之遊戲進行方式之一，該當系爭契約第22條所定之除外情形，自無違反系爭契約第21條第1款約定，原告此部分主張，亦屬無據。
　㈤原告復主張被告未依系爭契約第22條約定通知其改善違規行為，且凍結系爭帳號已超過7日等語。然系爭規章第2點將工作室行為列為系爭契約第25條第2款所定之其他違反公平合理之遊戲進行方式之一，屬系爭契約第22條所定之例外情形，已如上述，被告自毋庸先行通知改善，亦不受停權期間之限制，原告此部分主張，容有誤會。
　㈥準此，系爭帳號因有系爭規章第2點第10款所定之工作室行為，而屬系爭契約第25條第2款所定之其他違反公平合理之遊戲進行方式，經被告於113年9月26日以電子郵件通知原告後，依系爭契約第25條第2款約定終止系爭契約而持續凍結系爭帳號，應屬有據，原告請求被告回復系爭帳號至113年9月22日尚未凍結之狀態，尚無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契約第4條約定，請求被告解除系爭帳號凍結之限制，並回復系爭帳號之電磁紀錄至113年9月22日尚未凍結之狀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與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認與本件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蕭如儀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臺北市○○區○○○路0段000巷0號）提出上訴狀，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黃進傑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北簡字第9226號

原      告  謝裕閔

訴訟代理人  蘇忠聖律師

被      告  蝴蝶數位娛樂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胡龍雲

訴訟代理人  方騰緯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回復帳號使用權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2

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伊為被告公司營運之「九陰真經」線上遊戲（下

    稱系爭遊戲）用戶，帳號為「rmb0000000a.com」（下稱系

    爭帳號）。系爭帳號於民國113年9月22日遭被告凍結，經伊

    詢問，被告回覆係因單一網路位置存在大量行為模式相同之

    帳號、近期無儲值紀錄且遊戲日誌非正常玩家行為，認系爭

    帳號為工作室帳號而凍結。然被告所稱工作室帳號之定義及

    限制並未約定於用戶合約（下稱系爭契約），且被告係於11

    0年3月4日公告制定系爭遊戲之遊戲管理規章（下稱系爭規

    章），伊於系爭規章公告前早已完成系爭帳號註冊，被告未

    經伊明示同意，不得以系爭規章溯及規範伊過去之帳號註冊

    行為。再者，系爭規章第2點允許被告逕行解除契約，已牴

    觸系爭契約第22條約定，依系爭契約第21條第1款約定，應

    屬無效。此外，伊係因被告於113年7月2日公告伺服器升級

    ，方依被告宣導登入系爭帳號進行確認，並非系爭契約第25

    條第1項第2款所定違反公平合理之不正當遊戲行為。另被告

    未通知伊改善違規行為，且凍結系爭帳號已超過7日，亦違

    反系爭契約第22條約定，伊應得依系爭契約第4條約定，請

    求被告回復系爭帳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解除系爭帳號凍

    結之限制，並回復系爭帳號之電磁紀錄至113年9月22日尚未

    凍結之狀態。

二、被告則以：系爭帳號與其他87組系爭遊戲帳號共同之登入IP

    位置為「61.227.2.217」，該等帳號由7組MAC位置（D85ED0

    000000、A8A159E0271A等）之設備進行操作，且有大量帳號

    切換操作及短時間之登入行為，依系爭遊戲內容正常體驗，

    一般玩家絕無可能操作如此數量之帳號，上開行為顯係利用

    組織性分工進行遊戲資源產出，而屬系爭規章第2點第10款

    所定之工作室行為，係以違反公平合理方式進行遊戲，伊自

    得依系爭契約第25條第2款約定，終止系爭契約等語，資為

    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06頁）

　㈠原告為系爭遊戲用戶，使用系爭帳號。

　㈡系爭帳號自113年9月22日起為被告凍結，凍結原因為遭系統判定單一網路位置存在大量且行為模式相同之帳號。　

四、本院之判斷：

　㈠依系爭契約第4條約定：「本契約所提供之服務，係由乙方（

    即被告）提供網路伺服器，讓甲方（即原告）透過網際網路

    連線登入進行本遊戲。但不包括甲方向網際網路接取服務業

    者申請接取網際網路之服務，及提供上網所需之各項硬體設

    備。」、第25條第2款約定：「...甲方（即原告）有下列重

    大情事之一者，乙方（即被告）以書面或電子郵件通知甲方

    後，得立即終止本契約：二、以利用外掛程式、程式病毒、

    遊戲程式漏洞或其他違反公平合理之方式進行遊戲。」（見

    補字卷第13、15頁），是被告應提供網路伺服器供原告以系

    爭帳號進行系爭遊戲，惟原告若以違反公平合理之方式進行

    遊戲，被告得於通知原告後，立即終止系爭契約。

　㈡經查，被告辯稱系爭帳號與其他87組系爭遊戲帳號有共同之

    登入IP位置，由7組設備操作，且有大量帳號切換操作及短

    時間之登入行為等語，業提出帳號登入紀錄、硬體識別碼（

    MAC）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69至87頁）。依前揭帳號登入

    紀錄所示，該等帳號之IP位置均相同，且自113年8月7日14

    時8分許起連續登入，其中有部分帳號於相同時間登入（如

    系爭帳號與「rmb0000000a.com」帳號即同於113年8月7日16

    時14分登入，於113年8月7日16時16分登出），又操作該等

    帳號之硬體設備識別碼亦高度重複，足認係以單一網路位置

    存在大量行為模式相同帳號之工作室行為。原告雖主張係因

    應被告於113年7月29日所為伺服器升級方登入系爭帳號等語

    ，然此至多為系爭帳號與其他87組系爭遊戲帳號於113年8月

    7日登入系爭遊戲之目的，仍無礙於該等帳號有上開工作室

    行為之認定，原告前揭主張，尚無可採。再觀諸系爭規章第

    2點第10款約定：「於進行遊戲時，若違反以下項目，將初

    犯停權七天並回收遊戲幣、遊戲道具；二犯停權三十天並回

    收遊戲幣、遊戲道具；三犯永久停權；工作室行為或官方評

    估情節重大者將直接解除契約，並將追溯相關法律（刑事與

    民事）責任。⒑單一網路位置存在大量行為模式相同帳號之

    工作室行為。」（見本院卷第100頁），已載明工作室行為

    屬重大違規行為，且參酌工作室行為與一般玩家以單一設備

    、個人進行遊戲模式存有差異，足以排擠、影響一般玩家之

    遊戲資源，堪認係違反公平合理之遊戲進行方式。且被告經

    原告詢問後，業於113年9月26日以電子郵件通知原告系爭帳

    號因遭系統判定單一網路位置存在大量且行為模式相同之帳

    號而限制登錄等語（見補字卷第19頁），是被告依系爭契約

    第25條第2款約定，終止系爭契約，並持續凍結系爭帳號，

    自屬有據。

　㈢原告固主張工作室帳號之定義與限制未約定於系爭契約，且

    系爭帳號於系爭規章公告前已註冊完成，系爭公告不得溯及

    規範等語。惟依系爭契約第2條第2款約定：「以下視為本契

    約之一部分，與本契約具有相同之效力：二、費率表及遊戲

    管理規則。」（見補字卷第13頁），系爭規章既就系爭遊戲

    之進行、處置為規範，自屬遊戲管理規則，而構成系爭契約

    之一部，原告即應受系爭規章之拘束。再觀諸系爭規章已載

    明：「如使用者不同意修改後之內容，請勿繼續使用本網路

    遊戲服務，如果使用者繼續使用，本公司將視為使用者同意

    並接受規章異動部分之內容。」等語（見本院卷第100頁）

    ，且經被告公告於系爭遊戲之網頁，原告既選擇繼續使用系

    爭遊戲之服務，本應遵守系爭規章之規範。況系爭規章係針

    對系爭遊戲玩家使用遊戲服務所為之規範，與遊戲帳號註冊

    要屬二事，並無溯及規範之情形，自不因原告於系爭規章制

    定前已完成系爭帳號之註冊，於使用系爭帳號進行系爭遊戲

    時即得不受系爭規章之拘束，是原告此部分主張，洵無可採

    。

　㈣原告另主張系爭規章第2點牴觸系爭契約第22條約定，依系爭

    契約第21條第1款約定，應屬無效等語。依系爭契約第21條

    約定：「為規範遊戲進行之方式，乙方（即被告）應訂立合

    理公平之遊戲管理規則，甲方（即原告）應遵守乙方公告之

    遊戲管理規則。...遊戲管理規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規

    定無效：一、牴觸本契約之規定。二、剝奪或限制甲方之契

    約上權利。但乙方依第二十二條之規定處理者，不在此限。

    」、第22條約定：「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有事實足證甲方

    （即原告）於本遊戲中違反遊戲管理規則時，乙方（即被告

    ）應於遊戲網站或遊戲進行中公告，並以線上即時通訊方式

    或電子郵件通知甲方。經乙方通知改善而未改善者，乙方得

    依遊戲管理規則，按其情節輕重限制甲方之遊戲使用權利。

    乙方依遊戲管理規則停止甲方進行遊戲之權利，每次不得超

    過7日。除構成契約終止事由外，乙方依遊戲管理規則對甲

    方所為之處置，不得影響甲方依本契約應享之權利。」（見

    補字卷第15頁），可見系爭契約係賦予被告針對輕重不同之

    違規情節，訂定不同處置效果之權限，且於有系爭契約第25

    條第1至3款所定情形時，尚毋須受系爭契約第21條、第22條

    之限制，即得立即終止契約。是以，系爭規章第2點依違規

    情節輕重分別訂定不同之停權期間與效果，並將工作室行為

    列為情節重大之違規態樣，而認定屬系爭契約第25條第2款

    所定之其他違反公平合理之遊戲進行方式之一，該當系爭契

    約第22條所定之除外情形，自無違反系爭契約第21條第1款

    約定，原告此部分主張，亦屬無據。

　㈤原告復主張被告未依系爭契約第22條約定通知其改善違規行

    為，且凍結系爭帳號已超過7日等語。然系爭規章第2點將工

    作室行為列為系爭契約第25條第2款所定之其他違反公平合

    理之遊戲進行方式之一，屬系爭契約第22條所定之例外情形

    ，已如上述，被告自毋庸先行通知改善，亦不受停權期間之

    限制，原告此部分主張，容有誤會。

　㈥準此，系爭帳號因有系爭規章第2點第10款所定之工作室行為

    ，而屬系爭契約第25條第2款所定之其他違反公平合理之遊

    戲進行方式，經被告於113年9月26日以電子郵件通知原告後

    ，依系爭契約第25條第2款約定終止系爭契約而持續凍結系

    爭帳號，應屬有據，原告請求被告回復系爭帳號至113年9月

    22日尚未凍結之狀態，尚無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契約第4條約定，請求被告解除系爭

    帳號凍結之限制，並回復系爭帳號之電磁紀錄至113年9月22

    日尚未凍結之狀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與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

    據，經審酌後認與本件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

    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蕭如儀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臺北市○○區○○○

路0段000巷0號）提出上訴狀，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本。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黃進傑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北簡字第9226號

原      告  謝裕閔

訴訟代理人  蘇忠聖律師

被      告  蝴蝶數位娛樂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胡龍雲

訴訟代理人  方騰緯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回復帳號使用權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伊為被告公司營運之「九陰真經」線上遊戲（下稱系爭遊戲）用戶，帳號為「rmb0000000a.com」（下稱系爭帳號）。系爭帳號於民國113年9月22日遭被告凍結，經伊詢問，被告回覆係因單一網路位置存在大量行為模式相同之帳號、近期無儲值紀錄且遊戲日誌非正常玩家行為，認系爭帳號為工作室帳號而凍結。然被告所稱工作室帳號之定義及限制並未約定於用戶合約（下稱系爭契約），且被告係於110年3月4日公告制定系爭遊戲之遊戲管理規章（下稱系爭規章），伊於系爭規章公告前早已完成系爭帳號註冊，被告未經伊明示同意，不得以系爭規章溯及規範伊過去之帳號註冊行為。再者，系爭規章第2點允許被告逕行解除契約，已牴觸系爭契約第22條約定，依系爭契約第21條第1款約定，應屬無效。此外，伊係因被告於113年7月2日公告伺服器升級，方依被告宣導登入系爭帳號進行確認，並非系爭契約第25條第1項第2款所定違反公平合理之不正當遊戲行為。另被告未通知伊改善違規行為，且凍結系爭帳號已超過7日，亦違反系爭契約第22條約定，伊應得依系爭契約第4條約定，請求被告回復系爭帳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解除系爭帳號凍結之限制，並回復系爭帳號之電磁紀錄至113年9月22日尚未凍結之狀態。

二、被告則以：系爭帳號與其他87組系爭遊戲帳號共同之登入IP位置為「61.227.2.217」，該等帳號由7組MAC位置（D85ED0000000、A8A159E0271A等）之設備進行操作，且有大量帳號切換操作及短時間之登入行為，依系爭遊戲內容正常體驗，一般玩家絕無可能操作如此數量之帳號，上開行為顯係利用組織性分工進行遊戲資源產出，而屬系爭規章第2點第10款所定之工作室行為，係以違反公平合理方式進行遊戲，伊自得依系爭契約第25條第2款約定，終止系爭契約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06頁）

　㈠原告為系爭遊戲用戶，使用系爭帳號。

　㈡系爭帳號自113年9月22日起為被告凍結，凍結原因為遭系統判定單一網路位置存在大量且行為模式相同之帳號。　

四、本院之判斷：

　㈠依系爭契約第4條約定：「本契約所提供之服務，係由乙方（即被告）提供網路伺服器，讓甲方（即原告）透過網際網路連線登入進行本遊戲。但不包括甲方向網際網路接取服務業者申請接取網際網路之服務，及提供上網所需之各項硬體設備。」、第25條第2款約定：「...甲方（即原告）有下列重大情事之一者，乙方（即被告）以書面或電子郵件通知甲方後，得立即終止本契約：二、以利用外掛程式、程式病毒、遊戲程式漏洞或其他違反公平合理之方式進行遊戲。」（見補字卷第13、15頁），是被告應提供網路伺服器供原告以系爭帳號進行系爭遊戲，惟原告若以違反公平合理之方式進行遊戲，被告得於通知原告後，立即終止系爭契約。

　㈡經查，被告辯稱系爭帳號與其他87組系爭遊戲帳號有共同之登入IP位置，由7組設備操作，且有大量帳號切換操作及短時間之登入行為等語，業提出帳號登入紀錄、硬體識別碼（MAC）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69至87頁）。依前揭帳號登入紀錄所示，該等帳號之IP位置均相同，且自113年8月7日14時8分許起連續登入，其中有部分帳號於相同時間登入（如系爭帳號與「rmb0000000a.com」帳號即同於113年8月7日16時14分登入，於113年8月7日16時16分登出），又操作該等帳號之硬體設備識別碼亦高度重複，足認係以單一網路位置存在大量行為模式相同帳號之工作室行為。原告雖主張係因應被告於113年7月29日所為伺服器升級方登入系爭帳號等語，然此至多為系爭帳號與其他87組系爭遊戲帳號於113年8月7日登入系爭遊戲之目的，仍無礙於該等帳號有上開工作室行為之認定，原告前揭主張，尚無可採。再觀諸系爭規章第2點第10款約定：「於進行遊戲時，若違反以下項目，將初犯停權七天並回收遊戲幣、遊戲道具；二犯停權三十天並回收遊戲幣、遊戲道具；三犯永久停權；工作室行為或官方評估情節重大者將直接解除契約，並將追溯相關法律（刑事與民事）責任。⒑單一網路位置存在大量行為模式相同帳號之工作室行為。」（見本院卷第100頁），已載明工作室行為屬重大違規行為，且參酌工作室行為與一般玩家以單一設備、個人進行遊戲模式存有差異，足以排擠、影響一般玩家之遊戲資源，堪認係違反公平合理之遊戲進行方式。且被告經原告詢問後，業於113年9月26日以電子郵件通知原告系爭帳號因遭系統判定單一網路位置存在大量且行為模式相同之帳號而限制登錄等語（見補字卷第19頁），是被告依系爭契約第25條第2款約定，終止系爭契約，並持續凍結系爭帳號，自屬有據。

　㈢原告固主張工作室帳號之定義與限制未約定於系爭契約，且系爭帳號於系爭規章公告前已註冊完成，系爭公告不得溯及規範等語。惟依系爭契約第2條第2款約定：「以下視為本契約之一部分，與本契約具有相同之效力：二、費率表及遊戲管理規則。」（見補字卷第13頁），系爭規章既就系爭遊戲之進行、處置為規範，自屬遊戲管理規則，而構成系爭契約之一部，原告即應受系爭規章之拘束。再觀諸系爭規章已載明：「如使用者不同意修改後之內容，請勿繼續使用本網路遊戲服務，如果使用者繼續使用，本公司將視為使用者同意並接受規章異動部分之內容。」等語（見本院卷第100頁），且經被告公告於系爭遊戲之網頁，原告既選擇繼續使用系爭遊戲之服務，本應遵守系爭規章之規範。況系爭規章係針對系爭遊戲玩家使用遊戲服務所為之規範，與遊戲帳號註冊要屬二事，並無溯及規範之情形，自不因原告於系爭規章制定前已完成系爭帳號之註冊，於使用系爭帳號進行系爭遊戲時即得不受系爭規章之拘束，是原告此部分主張，洵無可採。

　㈣原告另主張系爭規章第2點牴觸系爭契約第22條約定，依系爭契約第21條第1款約定，應屬無效等語。依系爭契約第21條約定：「為規範遊戲進行之方式，乙方（即被告）應訂立合理公平之遊戲管理規則，甲方（即原告）應遵守乙方公告之遊戲管理規則。...遊戲管理規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規定無效：一、牴觸本契約之規定。二、剝奪或限制甲方之契約上權利。但乙方依第二十二條之規定處理者，不在此限。」、第22條約定：「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有事實足證甲方（即原告）於本遊戲中違反遊戲管理規則時，乙方（即被告）應於遊戲網站或遊戲進行中公告，並以線上即時通訊方式或電子郵件通知甲方。經乙方通知改善而未改善者，乙方得依遊戲管理規則，按其情節輕重限制甲方之遊戲使用權利。乙方依遊戲管理規則停止甲方進行遊戲之權利，每次不得超過7日。除構成契約終止事由外，乙方依遊戲管理規則對甲方所為之處置，不得影響甲方依本契約應享之權利。」（見補字卷第15頁），可見系爭契約係賦予被告針對輕重不同之違規情節，訂定不同處置效果之權限，且於有系爭契約第25條第1至3款所定情形時，尚毋須受系爭契約第21條、第22條之限制，即得立即終止契約。是以，系爭規章第2點依違規情節輕重分別訂定不同之停權期間與效果，並將工作室行為列為情節重大之違規態樣，而認定屬系爭契約第25條第2款所定之其他違反公平合理之遊戲進行方式之一，該當系爭契約第22條所定之除外情形，自無違反系爭契約第21條第1款約定，原告此部分主張，亦屬無據。

　㈤原告復主張被告未依系爭契約第22條約定通知其改善違規行為，且凍結系爭帳號已超過7日等語。然系爭規章第2點將工作室行為列為系爭契約第25條第2款所定之其他違反公平合理之遊戲進行方式之一，屬系爭契約第22條所定之例外情形，已如上述，被告自毋庸先行通知改善，亦不受停權期間之限制，原告此部分主張，容有誤會。

　㈥準此，系爭帳號因有系爭規章第2點第10款所定之工作室行為，而屬系爭契約第25條第2款所定之其他違反公平合理之遊戲進行方式，經被告於113年9月26日以電子郵件通知原告後，依系爭契約第25條第2款約定終止系爭契約而持續凍結系爭帳號，應屬有據，原告請求被告回復系爭帳號至113年9月22日尚未凍結之狀態，尚無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契約第4條約定，請求被告解除系爭帳號凍結之限制，並回復系爭帳號之電磁紀錄至113年9月22日尚未凍結之狀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與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認與本件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蕭如儀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臺北市○○區○○○路0段000巷0號）提出上訴狀，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黃進傑　



